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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规范无人机在建筑幕墙门窗检查中的应用，保证无人机飞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检

查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制定本标准。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幕墙门窗施工阶段以及后期运营阶段使用基于无人机搭载平台的

质量检验和安全检查。

1.0.3 基于无人机搭载平台的建筑幕墙门窗质量检验和安全检查除应执行本标准外，尚应符

合国家现行有关标准和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有关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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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术语

2.0.1 无人机搭载平台 Drone-mounted Platform

指用于搭载检测设备的无人机系统，包括无人机本体、控制系统、传感器等。

2.0.2 室外构件 Outdoor components

安装在建筑幕墙立面面板室外侧的构件，包括外遮阳、装饰条、装饰件、灯光设施等。

2.0.3 基于无人机搭载平台的检查 inspection based on Drone-mounted Platform

以无人机为平台，搭载可见光、红外、紫外等任务传感器对建筑幕墙门窗的施工质量或

安全状况进行检查。

2.0.4 小型无人机 Small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空机重量不超过15千克或者最大起飞重量不超过25千克的遥控航空器或者自主航空器，

但不包括微型、轻型无人机。

2.0.5 固定翼无人机 Fixed-wing Drone

是指一种重于空气的无人机，其飞行升力主要由给定飞行条件下保持不变的翼面产生。

2.0.6 多旋翼无人机 Multi-rotor Drone

是指一种重于空气的无人机，其飞行升力主要由三个及以上动力驱动的旋翼产生，其运

动状态改变的操纵一般通过改变旋翼转速来实现。

2.0.7 手动操作飞行 Manual operation flight

由操作人员通过遥控器手动控制姿态执行模块，从而调整无人机飞行的飞行模式。

2.0.8 自动飞行 Automatic flight

无操作人员干预，由飞行控制系统按照预先规划的航线自动控制无人机飞行的飞行模式。

2.0.9 可见光图像处理 Visible light image processing

是一种图像处理技术的方法，旨在通过对建筑外围护系统的可见光图像来识别和定位存

在的结构或外观上的缺陷，包括裂缝、漏水、腐蚀、变形等。

2.0.10 红外光图像处理 Infrared Image processing

红外光图像处理是一种基于红外辐射的成像技术方法，通过热像仪采集物体自身或反射

的红外辐射能量，结合数字信号处理算法，识别并定位目标对象内部或表面的热异常、能量

分布不均等缺陷。

2.0.11 机器学习 Machine Learning

一种通过算法和模型使计算机从数据中自动学习并进行预测或决策的技术。在幕墙检测

中，系统通过分析数千张幕墙图像数据，自动识别裂纹、变形等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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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 无人机规定

3.1.1 用于幕墙门窗质量检验和安全检查的无人机规格不宜超过小型无人机，其最大起飞重

量不宜大于 25kg。

3.1.2 应采用旋翼无人机进行幕墙门窗质量检验和安全检查，不宜采用固定翼无人机进行幕

墙门窗质量检验和安全检查。

3.2 检查范围

3.2.1 施工阶段使用无人机进行建筑幕墙门窗质量检验对象主要包括面板、室外构件、密封

材料、支承构件、连接构造五大部分，具体检查项目见表 3.2.1。

表 3.2.1 施工阶段质量检验项目

类型 阶段

检查项目

面板
室外

构件

密封

材料

支承

构件

连接

构造

幕墙

施工阶段

√ √ √ √ √

门窗 √ √ √ —— ——

注：由于幕墙施工工序特殊，其部分支承构件以及连接构造的质量在施工阶段也可使用无人机进行检查。

3.2.2 运营阶段使用无人机进行建筑幕墙门窗安全检查对象主要包括面板、室外构件、密封

材料三大部分，具体检查项目见表 3.2.2。

表 3.2.2 运营阶段安全检查项目

类型 阶段

检查项目

面板
室外

构件

密封

材料

支承

构件

连接

构造

幕墙

运营阶段

√ √ √ —— ——

门窗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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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飞行作业要求

4.1 一般规定

4.1.1 现场无人机飞行运行应符合《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第 761号令）的要求，并应符合地方、行业、法律

法规的相关规定，现场环境和设施应满足安全作业条件。

4.1.2 飞行作业应在天气晴朗的条件下进行，以确保无人机飞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当光线

条件不佳，如阴影过重或逆光情况时，操作员应调整无人机的位置和角度，或选择合适的时

间进行复飞，以确保采集到清晰的照片和视频。

4.2 无人机技术要求

4.2.1 用于幕墙门窗质量检验和安全检查的无人机性能应满足以下要求：

表4.2.1 无人机性能指标

序号 项目 要求

1 无人机续航时间 ≥30min

2 悬停精度
垂直方向±0.5m

水平方向±1.5m

3 低电返航

任务执行过程中，具备低电压报警及应急处

理，当无人机电压低于设置电压，则自动返航，

或者在紧急情况下，在就近降落点自动悬停降

落。

4 抗风等级 ≥5级（12m/s）

5 避障能力
应至少具备前、后、上、下四个方向的避障能

力，能够在检测到障碍物时自动刹车悬停。

6 信号有效距离 ≥3km

7 工作环境温度 -20℃～45℃

8 分辨率 ≥2000万像素

9 快门速度 最高快门速度应不低于 1/1000秒

4.2.2 无人机设备电池应定期进行充、放电工作，确保电池性能良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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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3 应定期对无人机进行检查、清洁、润滑、紧固，确保设备状态正常，并严格按照无人

机正常周期进行零件维修更换和大修保养。

4.2.4 无人机如长期不用，应定期启动，检查设备状态。如有异常现象，应及时调整、维修。

4.3 人员要求

4.3.1 项目作业人员包括工作负责人、安全监护人、操作人员和辅助人员，均应具有 1年及

以上建筑幕墙门窗安全检查相关工作经验。

4.3.2 操作人员应熟悉无人机作业方法和技术手段，按中国民用航空局相关规定，通过相应

机型的操作培训，考试合格后持证上岗。

4.3.3 现场实施飞行作业不应少于 2名人员，包含操作人员和安全辅助人员，其中 1名应具

备幕墙门窗检查工作相关专业能力。

4.4 作业安全要求

4.4.1 在项目作业实施前，作业所用无人机应进行自检，确保各设备、系统运行良好。

4.4.2 无人机起、降点应设置围蔽及标识，与人群距离应不小于 2m，进场条件良好，风向

有利，具备起降条件。

4.4.3 作业时的围蔽要求应参照现行国家标准《高处作业分级》GB/T 3608及其他相关标准

执行。

4.4.4 作业现场应注意疏散周围人群，外来人员闯入时应耐心劝其离开，必要时终止任务。

4.4.5 作业前，无人机应预先设置紧急情况下盘旋、返航、失速保护、紧急开伞等安全策略。

4.4.6 作业时，作业人员之间应保持联络畅通，不应违规操作。

4.4.7 作业时，无人机应保持低速飞行，飞行速度不宜大于 2m/s。

4.4.8 无人机在检查作业过程中不得关闭避障功能，保持避障功能常开，且无人机与幕墙之

间的安全距离应大于 2.5m，拍摄角度绝对值不得大于 45度。对其他障碍物也应保持安全距

离大于 2.5m。

4.4.9 作业宜在良好天气下进行。雾、雪、大雨、大风、冰雹等恶劣天气或出现强电磁干扰

等不利于巡检作业的情况时，无人机不应起飞。正常作业起飞前，应确认现场风速符合该机

型作业范围，现场风力不宜大于五级（风速 8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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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幕墙门窗现场检查

5.1 一般规定

5.1.1 在可见光图像拍摄检测时，须尊重隐私权。应避免拍摄可能导致侵犯隐私权的区域，

如需拍摄，需获得建筑所有权人或物业管理公司的许可。此外，委托方还应对周边可能受影

响的建筑单位进行提前提醒和沟通，说明拍摄的目的、范围和时间，以获取其理解和支持。

如周边建筑单位提出合理的意见和建议，检查方应予以充分考虑并协商解决方案。

5.1.2 在进行建筑物的可见光图像拍摄检测时，应尊重《著作权法》相关的版权和知识产权。

对设计师、建筑师或机构版权保护的建筑物，在使用、发布或传播相关照片或视频时，应事

先获得相关权利人的许可。

5.2 检查工作程序

5.2.1 无人机幕墙门窗安全检查程序，应按图 5.2.1进行，无人机现场作业流程见附录 A：

图 5.2.1 检查工作流程图

5.3 现场检查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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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1 手动操作飞行

1 对异形、造型奇特建筑物或当现场环境复杂，有较多遮挡物，例如高大树木、电线等，

不易获得简易三维模型的情况下，宜采取手动操作飞行方式。

2 制定飞行计划，包括飞行路线、高度和速度等。

3 按照预定的飞行路线，手动操控无人机靠近幕墙门窗进行检查。

5.3.2 自动飞行

1 对规整外形建筑物或周围空间宽阔无遮挡，可获得简易三维模型的情况下，宜采取自

动飞行方式。

2 利用专用的飞行规划软件，根据幕墙门窗的位置和形状设定精确的飞行路线和检查点。

3 自动飞行时，无人机距离幕墙的水平距离应比手动操作飞行增加 5m。

4 配置无人机的飞行参数，如飞行高度、速度、拍照间隔等。

5 无人机在 GPS 或视觉定位系统的引导下，按照预设的飞行路线进行自动飞行。

6 在每个检查点，无人机自动触发摄像头进行拍照或录像。

5.4 施工阶段现场质量检验项目及评价

5.4.1 施工阶段采用无人机进行质量检验时，幕墙门窗面板、室外构件、密封材料、支承构

件、连接构造各检查项目应进行全数检查。

5.4.2 施工阶段现场质量检验应按表 5.4.2-1~5.4.2-5的规定判定是否存在问题，并使用附录

C《幕墙门窗施工阶段现场质量检验记录表》进行记录。

表 5.4.2-1 幕墙、门窗面板质量检验判定表

序号 评价依据

1 夹层玻璃有局部分层、起泡、脱胶现象

2 面板有明显污染、变色、镀膜破坏现象

3 玻璃面板出现破碎或玻璃面板有缺损

4 石材、陶板、瓷板、微晶玻璃板、石材蜂窝板等脆性面板有破碎、破裂

5 面板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6 面板有松动、松脱、剥离等现象

7 中空玻璃中空层出现水汽或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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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4.2-2 幕墙、门窗室外构件质量检验判定表

序号 评价依据

1 构件有破碎、破裂等现象

2 构件有松动、松脱、裂纹、严重锈蚀等现象

3 构件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4 构件有被不当拆卸、更改等现象

表 5.4.2-3 幕墙、门窗密封材料质量检验判定表

序号 评价依据

1 硅酮耐候密封胶有明显粉化、脱胶、开裂或漏注胶现象

2 密封胶条有脱落或漏装现象

3 隐框幕墙中空玻璃丁基胶出现明显内溢、流油现象

表 5.4.2-4 幕墙支承构件现场施工质量检验判定表

序号 评价依据

1 构件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2 构件有松动、变形、裂纹、严重锈蚀等现象

3 构件有被拆卸、更改等现象

4 预应力索结构有明显松弛现象

5 预应力索结构锚具有明显裂纹、钢绞线有断丝

6 全玻及点支幕墙玻璃肋板有破碎、破裂

表 5.4.2-5 幕墙连接构造现场施工质量检验判定表

序号 评价依据

1 埋件有严重变形、严重损伤或严重锈蚀

2 连接件焊缝有开焊、明显裂纹或严重锈蚀

3 支承构件之间的连接松动

4 支承构件的连接件或紧固件损坏、缺失或严重锈蚀

5 点支承幕墙驳接头、驳接爪有明显变形、松动

6 隐框幕墙玻璃无托条

7 隐框玻璃幕墙使用自攻螺钉固定玻璃面板

8 明框玻璃幕墙采用自攻螺钉固定承受水平荷载的玻璃压条

5.4.3 完成质量检验后，对所发现的问题应及时进行维修。

5.5 运营阶段现场检查项目及评价

5.5.1 不同结构形式的幕墙、门窗应单独划分一个检查区域，复杂形状建筑的检查区域划分

应按照有利于进行现场检查及检查结果分析的原则进行。

5.5.2 运营阶段采用无人机进行检查时，幕墙门窗面板、室外构件、密封材料各检查项目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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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数检查。

5.5.3 现场检查项目的评价等级应分为 a、b、c三个等级，a级为无缺陷，b级为轻度缺陷，

c级为严重缺陷。

5.5.4 现场检查应按表 5.5.4-1~5.5.4-3的规定进行，检查单位可参考附录 F《幕墙门窗运营

阶段现场检查记录表》。

表 5.5.4-1 幕墙、门窗面板检查评价标准

缺陷等级 序号 评价依据

b

1 玻璃面板有缺损（面积≤1cm2）

2 夹层玻璃有局部分层、起泡、脱胶现象

3 面板有明显污染、变色、镀膜破坏现象

c

1 玻璃面板出现破碎或玻璃面板有缺损（面积＞1cm2）

2 石材、陶板、瓷板、微晶玻璃板、石材蜂窝板等脆性面板有破碎、破裂

3 面板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4 面板有松动、松脱、剥离等现象

5 隐框幕墙中空玻璃丁基胶出现明显流油或不相容现象

6 夹层玻璃有严重分层、起泡、脱胶现象

7 中空玻璃中空层出现水汽或起雾

表 5.5.4-2 幕墙、门窗室外构件检查评价标准

缺陷等级 序号 评价依据

b 1 构件有明显锈蚀或局部变形

c

1 构件有破碎、破裂等现象

2 构件有松动、松脱、裂纹、严重锈蚀等现象

3 构件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4 构件有被不当拆卸、更改等现象

表 5.5.4-3 幕墙、门窗密封材料检查评价标准

缺陷等级 序号 评价依据

b 1 硅酮耐候密封胶有明显龟裂现象

c

1 硅酮耐候密封胶有明显粉化、脱胶、开裂或漏注胶现象

2 密封胶条有脱落或漏装现象

3 隐框幕墙中空玻璃丁基胶出现明显内溢、流油现象

5.4.5 评价为 b等级的应在评价报告中列出给予说明，在后期的安全检查中应重点关注。

5.4.6 评价为 c等级的应在评价报告中列出并给予处理建议。

5.4.7 缺损尺寸计算可参照现行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建设工程基于无人机搭载平

台检测通用技术标准》T/CECS 1080-2022第 7.3条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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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查报告及信息化管理

6.1 检查报告

6.1.1 施工阶段质量检验完成后，应按附录 D《幕墙门窗施工阶段现场质量检验统计表》对

所发现的问题进行统计。对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处理后，应按附录 E《幕墙门窗施工阶段现场

质量检验报告》编制报告。

6.1.2 运营阶段安全检查报告应包含下列内容：

1 项目概况；

2 委托单位提供的资料；

3 检查的范围、目的、依据、内容和仪器；

4 现场检查过程及结果（包括检查数量、现场检查结果及问题统计），对评价为 b、c

等级的，应给出具体问题情况、问题照片、所在位置示意图及处理建议；

5 检查结果及处理建议汇总。

6.2 信息化管理

6.2.1 作业完成后，作业人员应填写《无人机作业记录单》（见附录 B），交由工作负责人

签字确认后存档。

6.2.2 工程采集的数据应及时整理归档，对采集的数据资料进行检查验收，确保数据的正确

性、完整性、可追溯性与安全性。

6.2.3 幕墙数字化管理系统应按照“可视、可控、可查”的原则，合理设置系统功能和配置，

满足不同单位和社会公共安全管理的需求。

6.2.4 数据处理可采用人工分析或自动化算法处理。在建筑幕墙门窗安全检测中，单次作业

获取的图像数量可达数千张，数据规模庞大，推荐采用机器学习技术实现缺陷智能识别。通

过训练模型自动检测裂纹、渗漏等幕墙典型缺陷（详见附录 G），可显著提升检测效率与识

别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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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无人机现场作业流程

A.0.1 无人机现场作业流程见图A.0.1。

图 A.0.1 无人机现场作业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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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无人机作业记录单

编号： 检查时间： 年 月 日

项目名称

检查位置

飞行许可情况

飞行前设备检

查情况

任务类型 线路巡视、缺陷核实、消缺复查、故障点查找等

使用机型 天气 风速 气温

工作负

责人
架次 每架次作业时间

操控人员 程控人员 机务人员

系统状态 记录无人机设备检查中发现的异常情况、飞行中飞行平台、任务系统等异常状况及航后检查情况。

航线信息 记录飞行中航线的变更信息，包括起降点、航迹周边环境等的变化等。

任务信息 何种任务设备，距离目标物在什么位置记录了什么信息等。

记录人： 工作负责人： （签名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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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幕墙门窗施工阶段质量检验记录表

第 页，共 页

建筑名称 所属检查单元

序号 项目 存在的问题 记录 备注

1
面

板

1.夹层玻璃有局部分层、起泡、脱胶现象

2.面板有明显污染、变色、镀膜破坏现象

3.玻璃面板出现破碎或玻璃面板有缺损

4.石材、陶板、瓷板、微晶玻璃板、石材蜂窝板等脆性面板有

破碎、破裂

5.面板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6.面板有松动、松脱、剥离等现象

7.隐框幕墙中空玻璃丁基胶出现明显流油或不相容现象

8.中空玻璃中空层出现水汽或起雾

2

室

外

构

件

1.构件有破碎、破裂等现象

2.构件有松动、松脱、裂纹、严重锈蚀等现象

3.构件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4.固定构件的外露连接件、紧固件有损坏、缺失或严重锈蚀

3

密

封

材

料

1.硅酮耐候密封胶有明显脱胶、开裂或漏注胶现象

2.密封胶条有脱落或漏装现象

4

支

承

构

件

1.构件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2.构件有松动、变形、裂纹、严重锈蚀等现象

3.预应力索结构（拉索、拉杆）锚具有明显裂纹、钢绞线有断

丝、拉杆有变形，拉索明显松弛

4.全玻及点支幕墙玻璃肋板有破碎、破裂

5.点支承幕墙驳接头、驳接爪有明显变形、松动

6.构件的外露连接及紧固件有损坏、缺失或严重锈蚀

5

连

接

构

造

1.埋件有严重变形、严重损伤或严重锈蚀

2.连接件焊缝有开焊、明显裂纹或严重锈蚀

3.支承构件之间的连接松动

4.支承构件的连接件或紧固件损坏、缺失或严重锈蚀

5.点支承幕墙驳接头、驳接爪有明显变形、松动

6.隐框幕墙玻璃无托条

7.隐框玻璃幕墙使用自攻螺钉固定玻璃面板

8.明框玻璃幕墙采用自攻螺钉固定承受水平荷载的玻璃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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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图

注：

1.每发现一个问题填写一张表，并在对应的记录栏内打钩记录；

2.所发现问题的影像资料可置于附图栏内；

3.备注栏用于记录所发现问题的位置及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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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幕墙门窗施工阶段质量检验统计表

第 页，共 页

建筑名称 所属检查单元

序号 项目 存在的问题 数量记录 备注

1
面

板

1.夹层玻璃有局部分层、起泡、脱胶现象

2.面板有明显污染、变色、镀膜破坏现象

3.玻璃面板出现破碎或玻璃面板有缺损

4.石材、陶板、瓷板、微晶玻璃板、石材蜂窝板等脆性面板有

破碎、破裂

5.面板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6.面板有松动、松脱、剥离等现象

7.中空玻璃中空层出现水汽或起雾

2

室

外

构

件

1.构件有破碎、破裂等现象

2.构件有松动、松脱、裂纹、严重锈蚀等现象

3.构件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4.固定构件的外露连接件、紧固件有损坏、缺失或严重锈蚀

3
密封

材料

1.硅酮耐候密封胶有明显脱胶、开裂或漏注胶现象

2.密封胶条有脱落或漏装现象

3.隐框幕墙中空玻璃丁基胶出现明显内溢、流油现象

4

支

承

构

件

1.构件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2.构件有松动、变形、裂纹、严重锈蚀等现象

3.构件有被拆卸、更改等现象

4.预应力索结构有明显松弛现象

5.预应力索结构锚具有明显裂纹、钢绞线有断丝

6.全玻及点支幕墙玻璃肋板有破碎、破裂

5

连

接

构

造

1.埋件有严重变形、严重损伤或严重锈蚀

2.连接件焊缝有开焊、明显裂纹或严重锈蚀

3.支承构件之间的连接松动

4.支承构件的连接件或紧固件损坏、缺失或严重锈蚀

5.点支承幕墙驳接头、驳接爪有明显变形、松动

6.隐框幕墙玻璃无托条

7.隐框玻璃幕墙使用自攻螺钉固定玻璃面板

8.明框玻璃幕墙采用自攻螺钉固定承受水平荷载的玻璃压条

问题总数（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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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问题汇总

检查单位： 编制：

时间： 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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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幕墙门窗施工阶段质量检验报告

第 页，共 页

建筑名称 检查单元

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处理情况

项目 存在的问题 数量 处理情况说明

面

板

1.夹层玻璃有局部分层、起泡、脱胶现象

2.面板有明显污染、变色、镀膜破坏现象

3.玻璃面板出现破碎或玻璃面板有缺损

4.石材、陶板、瓷板、微晶玻璃板、石材蜂窝板等脆性面板有

破碎、破裂

5.面板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6.面板有松动、松脱、剥离等现象

7.中空玻璃中空层出现水汽或起雾

室

外

构

件

1.构件有破碎、破裂等现象

2.构件有松动、松脱、裂纹、严重锈蚀等现象

3.构件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4.固定构件的外露连接件、紧固件有损坏、缺失或严重锈蚀

密封

材料

1.硅酮耐候密封胶有明显脱胶、开裂或漏注胶现象

2.密封胶条有脱落或漏装现象

3.隐框幕墙中空玻璃丁基胶出现明显内溢、流油现象

支

承

构

件

1.构件之间有不正常挤压、错位或变形

2.构件有松动、变形、裂纹、严重锈蚀等现象

3.预应力索结构（拉索、拉杆）锚具有明显裂纹、钢绞线有断

丝、拉杆有变形，拉索明显松弛

4.全玻及点支幕墙玻璃肋板有破碎、破裂

5.点支承幕墙驳接头、驳接爪有明显变形、松动

6.构件的外露连接及紧固件有损坏、缺失或严重锈蚀

连

接

构

造

1.埋件有严重变形、严重损伤或严重锈蚀

2.连接件焊缝有开焊、明显裂纹或严重锈蚀

3.支承构件之间的连接松动

4.支承构件的连接件或紧固件损坏、缺失或严重锈蚀

5.点支承幕墙驳接头、驳接爪有明显变形、松动

6.隐框幕墙玻璃无托条

7.隐框玻璃幕墙使用自攻螺钉固定玻璃面板

8.明框玻璃幕墙采用自攻螺钉固定承受水平荷载的玻璃压条



T/CECS ×××××—20××

18

上表（续）

第 页，共 页

情

况

总

结

注：检查情况总结应对检查中发现的问题及其处理情况作出说明，并列出需请专业检查单位作进一步的检

查处理的问题。

检查单位： 编制： 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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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幕墙门窗运营阶段安全检查记录表

建筑名称

检查单元 幕墙类型

检查项目

序号 构件编号

检查评价结果 备注

b
1

b
2

b
3

c
1

c
2

c
3

c
4

c
5

c
6

c
7

c
8

1

2

3

4

5

检查项目评价情况说明

检查：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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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幕墙门窗检查常见问题

G.0.1 幕墙门窗安全检查中所发现的幕墙缺陷种类繁多且难以完全罗列，同时机器学习需

要大量数据集进行训练，目前无法实现对所有问题的识别。因此，现将常见问题予以列举，

详见表 G.0.1。

表 G.0.1 幕墙门窗检查常见问题

序号 检查项目 缺陷类别

1

面板

玻璃碎裂

2 玻璃裂纹

3 夹层玻璃起泡

4 石材裂纹

5 石材崩边、缺角

6 室外构件 装饰条扣盖缺失、变形

7
密封材料

密封胶开裂

8 密封胶漏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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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词说明

为便于在执行本标准条款时区别对待，对要求严格程度不同的用词说明如下：

1 表示很严格，非这样做不可的：

正面词采用“必须”，反面词采用“严禁”；

2 表示严格，在正常情况下均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应”，反面词采用“不应”或“不得”；

3 表示允许稍有选择，在条件许可时首先应这样做的：

正面词采用“宜”，反面词采用“不宜”；

4 表示有选择，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这样做的，采用“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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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标准名录

本标准引用下列标准。其中，注日期的，仅对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本标

准；不注日期的，其最新版适用于本标准。

《建筑用硅酮结构密封胶》GB 16776-2005

《民用无人机驾驶航空器系统分类及分级》GB/T 35018-2018

《玻璃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02-2003

《金属与石材幕墙工程技术规范》JGJ 133-2001

《玻璃幕墙工程质量检验标准》JGJ/T 139-2020

《铝合金门窗工程技术规范》JGJ 214-2010

《建设工程基于无人机搭载平台检测通用技术标准》T/CECS 1080-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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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建设标准化协会标准

基于无人机搭载平台的建筑幕墙门窗

检查标准

T/CECS XXX—202X

条文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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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定 说 明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编制组针对各行业基于无人机搭载平台的应用技术进行

了广泛深入的调查研究，总结了我国工程建设的实践经验，同时参考了国外先进

技术法规、技术标准。

本标准编制原则为：（1）科学合理、具有可操作性；（2）实事求是，标准

使用人应严格遵守标准有关规定；（3）保证作业效率的同时又能保证无人机飞

行的稳定性和安全性。

关于使用无人机的能检查的内容、检查方法、问题的评级及数据处理等重要

问题，编制组给出了具有可操作性的解决措施，编制组将对其他尚需深入研究的

有关问题多方取证、试验探究和工程应用后对规程进行更新补充。

为便于广大技术和管理人员在使用本规程时能正确理解和执行条款规定，

《基于无人机搭载平台的建筑幕墙门窗检查标准》编制组按章、节、条顺序编制

了本标准的条文说明，对条款的规定的目的、依据以及执行中需注意的有关事项

等进行了说明。本条文说明不具备与标准正文及附录同等的法律效力，仅供使用

者作为理解和把握标准规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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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 则

1.0.1 为满足建筑幕墙的细致且高效的检查需求，以无人机为搭载平台的非接触式检测技术

正逐渐得到广泛应用。无人机作为灵活移动的信息采集设备，可以搭载高清光学摄像头、红

外热成像仪等先进检测设备。通过摄影测量和图像识别技术，结合人工智能和大数据分析，

无人机能够快速捕捉建筑幕墙的高清图像和关键信息，实现幕墙表面的快速检查，及时发现

潜在的安全隐患。

1.0.2 本标准适用于建筑幕墙门窗施工阶段以及后期运营阶段使用基于无人机搭载平台的

质量检验和安全检查。在建筑幕墙的全寿命周期管理中，无人机搭载传感设备的技术可以发

挥重要作用。无论是在幕墙的规划设计阶段进行初步勘察，还是在建造阶段进行精细检查，

抑或是在运维阶段定期检查幕墙的安全状况，甚至在幕墙消解阶段评估其拆除或改造的可行

性，无人机搭载的高清摄像头、红外传感器等设备都能提供高效、准确的检测服务。这种技

术不仅可以帮助我们监控幕墙的质量和安全状况，还能及时发现并解决潜在的环境影响问题，

从而全面提升建筑幕墙的管理水平和使用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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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基本规定

3.1.1 由于幕墙门窗检查一般位于闹市区，人口密集，人流量大，综合考虑作业安全风险、

作业效率、搭载设备类型等，无人机重量不宜过大，小型无人机即可满足要求，其具体重量

及分级参照《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 62条的规定。

3.1.2 考虑到固定翼无人机规格重量较大，起飞和降落需要一定的空间和条件，而在城市环

境中，这些条件极大受到限制，另外固定翼无人机在飞行过程中会产生较大的噪音，会对业

主产生干扰，不适合应用在幕墙门窗检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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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飞行作业要求

4.2.1 无人机检查过程中，所搭载设备的精度直接关系到检查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特别

是对于石材面板以及密封材料的检查，在具体实践过程中发现，石材面板和密封材料的裂缝

基本为毫米级别，因此需要测量精度达到毫米级别才可实现缺陷正常识别，故对分辨率提出

具体要求。

4.3.2 使用无人机进行建筑幕墙门窗安全检查应保证飞行安全，操作人员应持证上岗。目前

国内常见的无人机驾驶证书：（1）由中国民用航空局颁发的 CAAC 执照；（2）由中国航

空器拥有者及驾驶员协会颁发的 AOPA合格证。（3）其他受认可的执照。

4.4.6 作业时，作业人员基础操作规范参照《无人驾驶航空器飞行管理暂行条例》第 47、

51条。

4.4.7 在使用无人机进行作业时，限制飞行速度是一个重要的安全措施，以确保无人机在复

杂的城市环境中能够稳定、可控地飞行。在低速飞行时，操作员有更多的时间对突发情况作

出反应，并帮助操作员更精确地控制无人机的位置和动作，从而提高作业质量。结合较多的

工程实践，在保证安全和作业效率的同时，本标准建议飞行速度不宜大于 2m/s。

4.4.8 保持与幕墙的安全距离以及控制拍摄角度，都是为了确保作业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在

工程实践中发现，45度角以内均可以提供较佳的拍摄视角，既能捕捉到幕墙的细节，例如

石材表面的裂纹，密封胶开裂等，又不会因为角度过大而导致图像失真或难以辨识。而无人

机与幕墙之间保持大于 2.5米的安全距离，是为了确保在突发情况下无人机有足够的空间进

行机动，避免与幕墙发生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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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幕墙门窗现场检查

5.3.2 （1）对于导航系统无明确要求，可使用 GPS也可使用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或其他。（2）

自动飞行时，无人机距离幕墙的水平距离应比手动操作飞行增加 5m。该数值在复杂环境下

可能遇到无法满足的情况，可结合不同机型性能与环境复杂度进行动态调整，但与幕墙的水

平距离最小不能小于 2.5m。

5.5.1 采用无人机搭载平台对幕墙门窗进行检查，检查不受建筑高度及地面障碍物对人员的

限制，对建筑物的检查区域划分更有利于检查数据的处理和对建筑物幕墙门窗缺陷的评价、

分析。随着社会的进步，现代建筑物从传统的长方体逐渐扩展到不规则型，对于不规则型建

筑物检查区域的划分需要结合建筑物面积、建筑物高度、幕墙门窗的种类，使检查时建筑物

的每个检查区域工作量基本一致且有利于后期图片分析、缺陷位置的确定、立面数据的合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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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检查报告及信息化管理

6.1.1 在质量检验或安全检查过程中，检查单位如发现未被本标准列入，其他可能影响安全

的缺陷，应把有关情况填入安全检查评定报告中。委托单位应根据安全检查评定报告的意见

或建议，对发现的问题立即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

6.2.3 幕墙信息化管理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1 建筑幕墙基本信息的安全维护档案资料的上传、查询及归档；

2 建筑幕墙日常巡查、报修及处理情况的录入及归档；

3 安全检查报告的查阅及整改处理情况的录入及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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